
车辆户籍化管理内容 车辆管理方案(优
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车辆户籍化管理内容篇一

第一条为了保证园区内的安全，规范车辆的停放和行驶秩序，
维护全体业主（使用人）的利益，创造一个宁静、舒适的居
住环境。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和公安消防部门的有关规定，
特制定如下管理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只适用于本园区内车辆的进出、停放和行驶管
理

本规定所指园区，是指整个住宅区域。本规定所指管理部门，
是指受聘于本园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本规定所指的管理人员，
是指物业服务企业属下的管理人员和秩序维护员。

第三条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以下要求为园区提供停车、行驶管
理服务

1、履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有关人员出入及车辆管理的
相关义务。（不承担保管责任险）

2、严格依照本园区车辆停放、行驶管理规定进行管理。

3、不断完善园区的机动车停放、行驶管理制度，包括停车管
理部门的规定、停车位和临时进出车辆停放的管理方案、发
生紧急情况的处理预案等。



4、负责收取停车费，并做好详细的收费档案。

第四条车辆使用人应当自觉做到

1、遵守园区停车、行驶管理规定。

2、接受车辆管理部门或保安人员的管理。

3、按时缴纳停车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第五条机动车辆进出管理，采用“停车证”制度

1、园区业主车辆

（1）购有固定地下车位的业主（使用人），依据《车位购买
协议》到物业服务中心办理“停车证”，每个车位只能领取
一张“停车证”。固定地下车位“停车证”主色调为绿色，
持有服务中心发放的绿色停车证车辆可以自由出入园区地下
车库。

（2）无固定地下车位的业主（使用人），不得将车辆驶入园
区。（本物业不设园区露天泊位）

2、外来车辆（含访客车、搬运送货车、出租车等）

（1）谢绝一切外来车辆进入本园区。（本物业在紧急情况下
除特种车辆外谢绝其它车辆进入）

（2）材料运输车辆及货物运输车辆停放于就近指定的地下车
库或就近地点，不得在园区无故逗留，卸完相应物品即刻离
开园区，装卸过程中不能影响路面交通和环境卫生。（指大
件物品）车辆离开园区时，保安人员有权进行询问并要求车
主作出说明。

（3）为了维护园区正常的生活和治安秩序，保安人员有权谢



绝一切车辆进入园区。（特种车辆除外）

（4）晚20：00后，谢绝外来车辆进入园区。

（5）谢绝载客出租车辆进入园区。

3、其他规定

（1）禁止载重2.5吨以上的货车和16座以上客车进入园区。

（2）禁止装载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和其它危险的车辆
进入园区。

（3）禁止空载出租车进入园区（受园区业主电话委托保安人
员招进的除外）；不允许载外客出租车（非本园区业主）进
入园区。

第六条机动车辆停放管理，采用“对号入座”的停放原则

1、园区地下车库，实行谁购买谁停放原则、谢绝其它车辆驶
入地下车库。

2、地下车库通道、消防通道、及非停车位置禁止停放任何车辆
（包括非机动车辆）。

3、所有具有固定车位的车辆，进入园区地下车库后必须停入
车位，不得停放于自己车位以外的区域。

4、所有临时停放车辆，进入园区地下车库后必须把车辆整齐
地停放在规定的泊位，不得停放于有可能妨碍其他车辆通行
的区域。

5、停放车辆时应小心谨慎，若不慎发生碰撞、擦伤，应主动
向管理人员或保安人员说明情况并报警，进行妥善处理。



6、停放车辆注意保持清洁，无滴、漏油现象。

第七条机动车辆行驶管理

1、所有车辆均从地下出入口驶入，在通过挡车器时，必须等
挡杆逐一开启后方可进出，不能尾随前车冲岗，以免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以此造成后果均由车主自行负责）

2、进入园区地下出入口车辆请严格做到“一慢、二看、三通
过”，最高时速请勿超过限速标志的规定。

3、所有进入园区地下车库的车辆，请勿随意鸣叫喇叭，禁止
试车、学习驾驶、修理车辆、清洗车辆等。

第八条泊位费及临时停车费的收取

1、收费标准最终以绍兴市发展和改革局核价为准。

2、车辆进出时，应将《车辆通行证》放置显眼的位置，有利
于保安人员核实并放行。（《车辆通行证》工本费10元，遗
失后请马上补办并照价每张10元）

3、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修车、城管执
法车进入园区时，免收停车费。

第九条特别提醒

1、本园区车辆管理只提供车位的公共管理和使用，不承担任
何保管和保险责任，建议车主离开时锁好车门、车窗，不要
将贵重物品遗留在车内，为车辆办理相关保险业务，以便在
意外发生时减少损失。

2、车主不得以任何理由委托车辆管理人员移动车辆。

3、服务中心可依据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临时地下车位使



用费，扣除管理成本和费用外，将用于园区地下车库场地等
公共设施设备的整修、清洁等。

第十条非机动车辆管理

1、非机动车辆按照车辆停放规定停放于指定的非机动车停放
点，并且摆放整齐，自觉上锁，不得停放于单元门口、楼道
内、地下单元门入口处等。

2、装修施工人员的非机动车辆一律不得进入园区，停放于指
定区域。

3、自行车出入园区大门时须下车推行。

4、外来人员的非机动车辆原则上不得进入园区。

第十一条生效及实施

1、若违反上述规定的相关内容，一切责任自负。

2、本规定适用（星星港湾）园区，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车辆户籍化管理内容篇二

为了保证园区内的安全，维护业主的全体利益，创造一个宁
静、舒适的居住环境，特制定如下管理规定：

一、人员进出管理

1、业主的访客进出本园区，应征得被访者的同意或经秩序维
护员登记后方能进入园区。

2、外来人员若有材料及物品运出本园区，须征得业主的同意，
并按规定持相关书面证明（物品出入单）登记有效证件放行。



3、装修人员一律凭“临时出入证”并着所在施工单位的工装
进入本园区。为便于统一管理，请按照有关规定，到物业服
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二、机动车辆进出管理

1、停车证制度管理

（1）购有固定地下车位的业主（使用人），依据《车位购买
协议》到物业服务中心办理“停车证”，每个车位只能领取
一张“停车证”（一号一证）。固定地下车位“停车证”主
色调为，拥有该停车证及园区进出车辆感应卡的车辆可以自
由出入园区。若停车证及园区进出车辆感应卡丢失或损坏，
请在第一时间书面报服务中心进行处理。

（2）租用或借用固定地下车位的业主(使用人)，依据《租赁
协议》及车位业主同意办理书到物业服务中心办理“停车
证”，每个车位只能领取一张“停车证”。此类“停车证”
主色调为，拥有该停车证及园区进出车辆感应卡的车辆同样
可以自由出入园区。若停车证及园区进出车辆感应卡丢失或
损坏，请在第一时间书面报服务中心进行处理。

2、外来车辆进出管理（含访客车、搬运送货车、出租车等）

1、材料运输车辆及货物运输车辆进入园区领取《临时车辆出
入证》，按物业管理相关人员指挥泊位，不得在园区无故逗
留，卸完相应物品即刻离开园区，装卸过程中不能影响路面
交通。

2、当园区内没有露天泊位时，非紧急情况管理人员有权谢绝
一切车辆（含未

办停车证的业主车辆）进入园区。



3、所有外来车辆必须经过管理人员核实、同意并领取《临时
车辆出入证》后方可进入园区（特种车辆除外）。

4、外来车辆离开园区时，如携带较贵重或大量物品时，管理
人员有权进行询问并要求车主作出说明并按规定（持有物品
放行单）登记有效证件放行。

3、其他规定

（1）禁止载重2吨以上的货车和16座以上客车进入园内。

（2）禁止装载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和其它危险的车辆
进入园区。

（3）禁止空载出租车进入园区（受园区业主电话委托管理人
员招进的除外），不允许载外客出租车（非本园区业主）进
入园区。

三、车辆行驶及停放安全须知

1、所有车辆进入园区均应遵守园区道路交通行车规定及车辆
停放规定，以免发生意外或影响他人。

2、访客车辆进入本园区后，应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停放在规
定的区域，不得随意停放。

3、凡装有易燃、易爆、剧毒品或污染性物品的车辆、2吨以
上的货车、16座以上的客车未经许可请勿驶入园区（运送装
修材料、搬运家具物品的货车需秩序维护员确认后方可驶
入）。

4、请勿在行车通道、消防通道及非停车位置停车。车辆停放
后，请注意关好车窗、锁好车门，请勿将贵重物品存放车内。
若有遗失，责任自负。



5、进入园区的车辆请严格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时
速请勿超过5公里/小时。进入园区的车辆请注意爱护公共设
施设备。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6、园区内禁止学习驾驶机动车，禁止试车和随意鸣叫喇叭。
请自觉接受秩序维护员和车管员的引导。

7、停放车辆时应小心谨慎，若不慎发生碰撞，应主动向秩序
维护员说明情况并进行妥善处理。

8、保持车辆清洁，车辆无滴、漏油现象，不得在停车场内和
园区道路上随意清洗车辆。

9、访客的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一律停放在指定的临时停车
位上。装修施工人员的`车辆未经许可一律不得驶入园区。

10、本园区车辆管理只提供车位的公共管理和使用，不承担
任何保管和保险责任，建议车主为车辆办理相关保险业务，
以便在意外发生时减少损失。

11、物业服务中心可依据物价部门、交通部门或业主委员会
核定的标准收取停车场车位管理费、临时停车费和地面车位
使用费，用于园区道路整修、停车场公共设施用电、清洁和
设备维修等。

车辆户籍化管理内容篇三

第一条为规范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停车秩序，保障车辆停放管
理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
规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机动、非机动
车辆的停放和管理。



第三条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机动车辆停放设施按以下原则实
施管理：

（一）建设单位按规划要求配置的机动车停放设施（包括地
面停车库，地下停车库，立体停车库等）应当提供给本物业
管理区域内的业主、使用人使用；尚未出售的应当出租，不
得闲置不用。

（二）凡利用业主依法享有的共用场地予以车辆停放的车位，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出售。建设单位拥有车场、车库所有权
的，停车位要转让的，受让对象应当是本物业管理区域的业
主；租用停车位的.业主享有该车位的优先购买权。建设单位
在未满足本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停车需求前，不得将车
位出售、出租给本住宅物业管理区域以外的其他人。

（三）停车位有空余的，可以临时出租给本物业管理区域外
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出租时，租赁双方应在停车位出租合
同中约定：当本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或者使用人需使用
时，出租人可终止合同，收回出租的车位。但出租人应在终
止合同前一个月书面通知承租人。

（四）在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依法设置停车位的，应当符合
国家交通设施安全标准的规定，不得占用消防通道，不得妨
碍行人和其他车辆通行。

第四条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非机动车辆停放，按以下原则实
施管理：

（一）业主、使用人的非机动车辆应有序停放在指定位置。

（二）承担市政公用等专业维修、房屋装饰装修等需停放非
机动车的，应当有序停放在指定位置。

第五条物业管理企业提供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停车管理服务



的，应当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物业服务合同未就停车管
理作出约定的，由业主大会或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依据相
关规定决定本住宅物业管理区域的停车管理方案。

第六条物业管理企业或者其他停车管理单位（以下统称停车
管理单位）受托提供停车管理服务的，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遵守本市停车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和业主大会的决议
等；

（二）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相关停车管理的约定；

（四）在地面、墙面设有交通标识，引导车辆按规定路线行
驶；

（六）维护住宅物业管理区域的车辆停放秩序，保证车辆整
齐，行驶通畅；

（七）24小时有专人看管停车场或采用电子监控手段进行不
间断监视，劝阻、制止损害停放车辆的行为，采取有效防范
措施，防止停放车辆丢失。

第七条车辆停放收费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公安、消防、抢险、救护、环卫、军用、邮政等特种机动车
辆执行公务时在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停放的，不得收费。

在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利用业主依法享有的共用设施进行
车辆停放，属业主所得收益的，归共同拥有该物业的业主所
有，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
定，用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活动经费或者物业管理方面
的其他需要。

第八条车辆停放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三）按照规定或者约定交纳车辆停放费用。

第九条除临时进出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停放车辆外，其他机动
车辆停放人应与停车管理单位订立机动车辆停放管理服务协
议，该协议一般应包括双方当事人机动车基本情况、双方的
权利义务、收费价格、管理责任、管理服务期限以及违约责
任等内容。

第十条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停车管理单位，应及时对停车
场地、道路及相关设施设备进行维修养护，保证正常使用。

对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停车位不能满足车辆停放需要的，停
车管理单位应在征得业主大会同意后，结合实际，采取措施
提高停车场地利用率。

第十一条对不按规定停放车辆，影响住宅物业管理区域道路
畅通或者公共安全的，停车管理单位可以按照车辆停放管理
服务合同、业主公约、业主临时公约或者业主大会决议进行
处理。

第十二条未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区、非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
的车辆停放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车辆户籍化管理内容篇四

第一条为了保证园区内的安全，规范车辆的停放和行驶秩序，
维护全体业主（使用人）的'利益，创造一个宁静、舒适的居
住环境。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和公安消防部门的有关规定，
特制定如下管理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只适用于本园区内车辆的进出、停放和行驶管
理

本规定所指园区，是指整个住宅区域。本规定所指管理部门，



是指受聘于本园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本规定所指的管理人员，
是指物业服务企业属下的管理人员和秩序维护员。

第三条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以下要求为园区提供停车、行驶管
理服务

1、履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有关人员出入及车辆管理的
相关义务。（不承担保管责任险）

2、严格依照本园区车辆停放、行驶管理规定进行管理。

3、不断完善园区的机动车停放、行驶管理制度，包括停车管
理部门的规定、停车位和临时进出车辆停放的管理方案、发
生紧急情况的处理预案等。

4、负责收取停车费，并做好详细的收费档案。

第四条车辆使用人应当自觉做到

1、遵守园区停车、行驶管理规定。

2、接受车辆管理部门或保安人员的管理。

3、按时缴纳停车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第五条机动车辆进出管理，采用“停车证”制度

1、园区业主车辆

（1）购有固定地下车位的业主（使用人），依据《车位购买
协议》到物业服务中心办理“停车证”，每个车位只能领取
一张“停车证”。固定地下车位“停车证”主色调为绿色，
持有服务中心发放的绿色停车证车辆可以自由出入园区地下
车库。



（2）无固定地下车位的业主（使用人），不得将车辆驶入园
区。（本物业不设园区露天泊位）

2、外来车辆（含访客车、搬运送货车、出租车等）

（1）谢绝一切外来车辆进入本园区。（本物业在紧急情况下
除特种车辆外谢绝其它车辆进入）

（2）材料运输车辆及货物运输车辆停放于就近指定的地下车
库或就近地点，不得在园区无故逗留，卸完相应物品即刻离
开园区，装卸过程中不能影响路面交通和环境卫生。（指大
件物品）车辆离开园区时，保安人员有权进行询问并要求车
主作出说明。

（3）为了维护园区正常的生活和治安秩序，保安人员有权谢
绝一切车辆进入园区。（特种车辆除外）

（4）晚20：00后，谢绝外来车辆进入园区。

（5）谢绝载客出租车辆进入园区。

3、其他规定

（1）禁止载重2.5吨以上的货车和16座以上客车进入园区。

（2）禁止装载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和其它危险的车辆
进入园区。

（3）禁止空载出租车进入园区（受园区业主电话委托保安人
员招进的除外）；不允许载外客出租车（非本园区业主）进
入园区。

第六条机动车辆停放管理，采用“对号入座”的停放原则

1、园区地下车库，实行谁购买谁停放原则、谢绝其它车辆驶



入地下车库。

2、地下车库通道、消防通道、及非停车位置禁止停放任何车辆
（包括非机动车辆）。

3、所有具有固定车位的车辆，进入园区地下车库后必须停入
车位，不得停放于自己车位以外的区域。

4、所有临时停放车辆，进入园区地下车库后必须把车辆整齐
地停放在规定的泊位，不得停放于有可能妨碍其他车辆通行
的区域。

5、停放车辆时应小心谨慎，若不慎发生碰撞、擦伤，应主动
向管理人员或保安人员说明情况并报警，进行妥善处理。

6、停放车辆注意保持清洁，无滴、漏油现象。

第七条机动车辆行驶管理

1、所有车辆均从地下出入口驶入，在通过挡车器时，必须等
挡杆逐一开启后方可进出，不能尾随前车冲岗，以免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以此造成后果均由车主自行负责）

2、进入园区地下出入口车辆请严格做到“一慢、二看、三通
过”，最高时速请勿超过限速标志的规定。

3、所有进入园区地下车库的车辆，请勿随意鸣叫喇叭，禁止
试车、学习驾驶、修理车辆、清洗车辆等。

第八条泊位费及临时停车费的收取

1、收费标准最终以绍兴市发展和改革局核价为准。

2、车辆进出时，应将《车辆通行证》放置显眼的位置，有利
于保安人员核实并放行。（《车辆通行证》工本费10元，遗



失后请马上补办并照价每张10元）

3、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修车、城管执
法车进入园区时，免收停车费。

第九条特别提醒

1、本园区车辆管理只提供车位的公共管理和使用，不承担任
何保管和保险责任，建议车主离开时锁好车门、车窗，不要
将贵重物品遗留在车内，为车辆办理相关保险业务，以便在
意外发生时减少损失。

2、车主不得以任何理由委托车辆管理人员移动车辆。

3、服务中心可依据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临时地下车位使
用费，扣除管理成本和费用外，将用于园区地下车库场地等
公共设施设备的整修、清洁等。

第十条非机动车辆管理

1、非机动车辆按照车辆停放规定停放于指定的非机动车停放
点，并且摆放整齐，自觉上锁，不得停放于单元门口、楼道
内、地下单元门入口处等。

2、装修施工人员的非机动车辆一律不得进入园区，停放于指
定区域。

3、自行车出入园区大门时须下车推行。

4、外来人员的非机动车辆原则上不得进入园区。

第十一条生效及实施

1、若违反上述规定的相关内容，一切责任自负。



2、本规定适用（星星港湾）园区，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车辆户籍化管理内容篇五

本《规定》适用于辽宁省城市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机动车
停放管理。以下三种情况不适用该《规定》：

1、非住宅用途，如写字楼、商场等地下及周边范围内机动车
停放；

2、没有物业公司管理服务的区域；

3、非机动车辆的管理，如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

二、为小区业主提供停车位成为有关单位的义务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
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但随着小区私家
车不断增多，规划用于停车的车位逐渐不能满足小区业主的
需要，停车难困扰着业主和物业管理服务企业。为解决这一
难题，《规定》第三、四明确了公安机关有协助指导业主大
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在住宅区周边为小区业主设立临时、夜间
机动车车辆停车位的义务，由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管理。

三、《住宅区机动车停放管理规约》是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管
理的依据。

该《管理规约》不同于物业服务合同，是由建设单位或业主
大会依据《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制定的，委托物业
服务企业实施管理，委托费用由需要停车位的业主承担。

四、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有如下义务：

1、安排一定数量的车辆管理员。车辆管理员应尽职尽责，做



好巡视记录和交接班记录，严禁擅自离岗；文明执勤、热情
服务，及时指挥车辆停放，维持车辆停放秩序。

2、画明专用停车位的停车线，保持道路通畅，场地清洁卫生。
指挥专用停车位的机动车辆在指定的车位停放。

3、指挥无专用停车位的业主及外来人员在临时停车位停放车
辆。

4、指挥车辆在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停放，不得对其他车辆的
进出和其他车位的使用造成障碍。

5、严禁指挥将车辆停放在消防通道上。

6、在日常巡视过程中发现业主有乱停乱放行为时，物业服务
企业及管理员要及时劝阻。对劝阻无效的，要立即向业主委
员会、社区委员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五、小区车主义务

物业管理区域内车主有要爱护停车位内的消防、供水、供电、
通讯等一切专用设备和公用设施的义务。不慎损坏时需按价
赔偿，若造成严重事故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